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东埔镇振兴乡村有限公司岗位招聘公告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东埔镇振兴乡村有限公司因业务扩展需要，拟招聘员工1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任职要求
    1.遵纪守法、品德端正，无违法、违纪、失信记录；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电脑操作熟练；

    2.大专及以上学历，会计类专业，有相关从业经历，有会计职称或资格证书的优先；

　　3.年龄40周岁及以下（须于1985年10月21日及以后出生），身体健康，性别不限；

　　4.工资待遇：实习期1个月，实习工资2045元；转正月工资3300元左右（含五险一金个人部分）。在续聘情况下，每增加一年工龄，每月基础工资增加50元，从次年开始，逐年增加。

　　5.工作要求：服从组织安排，认真履行职责；对不胜任工作的给予解聘。
　　二、招聘程序
　　报名→资格审查→面试→确定人选。

　　（一）报名方式及时间
    报名方式和时间：采取网络报名和现场报名。

    1.网络报名：应聘者将所需材料以扫描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1654923036@qq.com。所需材料：《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东埔镇振兴乡村有限公司岗位招聘报名表》（附件）、身份证、毕业证书、无犯罪证明、征信证明、2寸证件照等相关证件（证明）材料；

    2.现场报名：携带《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东埔镇振兴乡村有限公司岗位招聘报名表》（附件）、身份证、毕业证书、获奖证书、无犯罪证明、征信证明、2寸证件照等相关证件（证明）材料到东埔镇人民政府二楼公司办公室报名。

　　3.报名时间：2025年10月21日-2025年10月28日
　　报名者提交的报名信息应当真实、准确，提供虚假报名信息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资格。

　　联系人：吴万山   联系电话：15959423147（微信同号）

　　（二）聘用办法：对符合条件的报名者，由我公司组织面试（具体时间、地点、方式另行通知），择优聘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面试时要如实提交身份证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应聘资格。

　　四、其他事项
　　报考人员在接到聘用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到，无正当理由逾期又不能说明情况的取消聘用资格。

本公告由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东埔镇振兴乡村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东埔镇振兴乡村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1日

附件：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东埔镇振兴    乡村有限公司岗位招聘报名表
               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户籍所在地
	
	政治面貌
	

	毕业学校时间及

专业
	
	学历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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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健康状况
	

	身份证
	
	参加工
作时间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本人简历（含学历，从高中填起）
	起年月
	止年月
	何地何单位
	任何职位

	
	
	
	
	

	
	
	
	
	

	
	
	
	
	

	
	
	
	
	

	
	
	
	
	

	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声明
	本人保证上述所填信息真实无误，如因填写有误或不实而造成的后果，均由本人负责。                   签 名：             年   月   日

	公司资格审查意见
	


说明：请认真阅读后如实填写，如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由公司招聘部门取消其聘任资格。         报名人签名：
